
 

中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项目管理办法 

(  暂 行 )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中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是经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民

政厅批准成立的地方性非公募基金会。其宗旨是：联系社会各界力量，

广泛争取国内外关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组织和个人的捐助，支持中

北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二条 捐赠项目的设立应遵循以下原则： 

1. 有利于中北大学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 

2. 有利于整合学校智力资源，积极开展社会服务； 

3. 有利于中北大学的建设与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三条 根据中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项目资助特点，项目设

立主要有以下方面： 

1. 支持教学与研究、科学与技术研究的改善（包括建筑物、仪器

设备和图书资料灯等）； 

2. 资助教学研究，科学与技术项目及专著出版； 

3. 设立奖学金、助学金及奖教金；                           

4．资助有益于学生综合素质拓展的各项活动及设施； 

5．关注和支持社会弱势群体的相关公益项目；       

6．按照捐赠者意愿设立的资助项目。 

第四条 根据中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项目需要与捐资者的意愿，

双方需签订协议以确认捐赠行为，捐赠项目的设立有以下方式： 



1. 定向资金与物资。捐赠人指定捐赠款或物资专项用于某个领

域或某个项目，或者某个院系级及机构。 

2. 非定向资金与物资。捐赠人未具体指定捐赠资金或物资的使

用对象及使用方式，可由中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根据基金宗旨，决

定使用目标和方式的捐赠资金或物资。 

第二章 项目管理的职责与职能 

第五条 定向资金与物资的捐赠，待捐赠资金或物资到位后， 由

中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专门科目，专项管理。 

第六条 非定向资金与物资的使用范围，由中北大学教育发展基

金会常务理事会审议决定。理事会将根据学校建设规划、相关职能部

门或院系提交的项目申请报告讨论决定。 

第七条 基金会理事会是非定向资金使用与管理的决策机构， 即

在非定向资金项目的使用与管理时的审议决定： 

１． 审议、批准基金会项目管理的有关制度、规定。

２． 审议、批准基金会项目的构建。 

３． 审议、批准基金会重大项目的立项、实施。 

４． 审议、批准基金会年度项目计划，检查年度项目计划执行

情况。 

第八条 所有捐赠项目均要求有明确的目标与开展方式，应有相

应的管理方式或实施细则。 

第九条 公益项目设立后，采用项目管理委员或指定管理方法（项

目细则）的方式进行管理。中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管理部作为公益项

目管理的执行机构，对项目的实施履行监管职责。 



项目管理委员会是针对捐赠数额较大的捐赠项目管理的需要而设

立的项目管理机构。其职能是对项目管理及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

决策。项目管理委员会由捐赠方代表、收益方主要负责人、特邀专家

及基金会代表组成，一般由捐赠人或学校、基金会领导任管理委员会主

席。项目理事会（管理委员会）通过理事会或管理委员会会议举行活动， 

由项目理事会或管理委员会主席负责召集，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研究、决定当年项目实施与计划等重大问题，以及研究、决定项目实施

中需要及时解决的重要问题。 

项目管理委员会主要任务有： 

1. 根据学校和基金会的发展规划，进行项目策划和规划； 

2. 进行部门和项目的管理制度建设，负责拟定并不断完善项

目管理制度； 

3. 对项目执行过程进行管理，完成项目计划，实现项目目标； 

4. 定期向捐赠人报告项目的执行情况、使用效果和社会评价； 

5. 发展对外合作，加强对外联系，努力创造“公益品牌项目”。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办法自基金会理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颁布实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于中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